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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如說明

聯絡人：如說明

電　話：如說明

受文者：元智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通字第106003851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-實際參加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人數及清冊明細、附件2-經費統整表各1份(

0038516A00_ATTCH9.xlsx、0038516A00_ATTCH6.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一案

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106年1月20日以臺教技（四）字第1060006135號函諒

達。

二、有關各校辦理大專校院辦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一案

，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旨揭團體保險適用對象如下：

１、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

益保障處理原則」所載之學習範疇及原則，始得為學

習型學生兼任助理。

２、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適用對象係為具有學籍之學

生且擔任學習型研究助理、學習型教學助理或領取獎

助學金而需從事服務學習活動之學生者（如領取大專

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或領取原住民族委

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學生助學金等之學生）。

(二)106年度保險期間樣態仍維持現有方案（1個月、6個月

8



66

第2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及12個月），請依下列方式辦理投保作業：

１、1個月保險方案適用於學習型兼任助理任期為1個月(

含)以下者。

２、6個月保險方案適用於學習型兼任助理任期為超過1個

月至6個月者。

３、12個月保險方案適用於學習型兼任助理任期為超過6

個月至12個月者。

(三)如學校因執行計畫所聘任他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，應由

學生原就讀學校（即學籍歸屬學校）就學生所從事活動

判定是否為課程、論文研究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件

。符合前開要件者，始為學習型兼任助理，並由學生原

就讀學校為學生納保。

(四)本部以外之機關、團體等以委辦計畫（即經由行政協助

、行政委託、招標作業等）方式，委請學校協助執行前

開機關、團體原應執行之事務者，其學習型兼任助理投

保所需經費則應由委辦機關或團體支應，本部不予補助

。

(五)如學校需即時獲悉當月全校投保名單及投保支出經費明

細，得由校內單一窗口向承保之保險公司索取相關資料

。

三、檢送實際參加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人數及清冊明細（如附

件1-1~1-3）及經費統整表（如附件2-1~2-2）各1份供各

校於校內辦理投保作業及向本部請領補助經費運用。另依

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要點

」第4點規定，請各校於106年8月1日至同年月31日止，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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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檢附下列資料並掣據報部請領補助款，該點各款規定表

件如下：

(一)實際參加團體保險人數、清冊明細及經費統整表，請依

本部提供附件格式填列，報部時應檢附一式3份。

(二)有保險公司及學校用印之團體保險參加學生人數及保險

費明細表，則由學校向承保機構索取，報部時應檢附一

式1份。

(三)保險公司收據影本(請敘明與正本相符文字)，報部時應

檢附一式1份。

四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承辦人：

(一)一般大學：請逕洽林鎮和先生（02-7736-6305）或林心

韻小姐（02-7736-6752）。

(二)技專校院：請逕洽王琇珊小姐（02-7736-5866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17-03-24
12:20:27


